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东嘉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公司”、“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负责嘉元科技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

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

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

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针对

嘉元科技制定了相应的工作

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嘉元科技签订

了《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

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

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

式，了解嘉元科技业务情况，

对嘉元科技开展了持续督导

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

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报告

2019年度嘉元科技在持续督

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

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

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

2019年嘉元科技在持续督导

期间内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

背承诺等事项



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范及其

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

导嘉元科技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切实履行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

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规则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嘉元科技依照

相关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

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

则等

保荐机构对嘉元科技的内控

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嘉元科技的内控制

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

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信息确信上市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嘉元科技严格

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

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

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嘉元科技的信息

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

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19年度，嘉元科技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

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

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19年度，嘉元科技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

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告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

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生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

2019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

嘉元科技不存在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

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

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19年度，嘉元科技未发生

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

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知道或应当知

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

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

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

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

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19年度，嘉元科技不存在

前述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风险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培养了一支高水平、强有力的技术研发团队，

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技术研发水平位于行业前列。随着铜箔行业竞争加

剧及下游行业的不断发展，对铜箔的质量及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需要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工艺，才能持续满足市场竞争发展的要求。如果在研发过

程中，公司的技术研发效果未达预期，或者在技术研发换代时出现延误，将导致

公司面临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

（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在生产工艺、核心技术等方面积累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公司拥有稳定的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经验丰富，拥有很强的专业能力，为公

司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公司十分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

并制定了相应机制，鼓励技术创新，保证了各项研发工作的有效组织和成功实施。

如果未来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制造将受到不利影响，使公司处

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

（三）锂离子电池行业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高性能电解铜箔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主营

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于锂电铜箔的生产和销售。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及国家政策

的大力推动，消费类电子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新能源汽车不断普及，锂离子电池

尤其是动力锂离子电池需求量急速增长。在此背景下，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不断

扩大产能，从而带动了锂离子电池负极集流体锂电铜箔需求的快速增长。

在报告期内，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幅度逐步降低，补贴门槛提高，

只有符合要求的新能源车才能获得补贴，该政策将迫使新能源汽车企业从补贴依

赖转为成本控制，下游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同时，随着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的

逐步成熟，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集流体的锂电铜箔的需求将受到波动，进而可能

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四）锂电铜箔核心技术差距的风险

锂电铜箔核心技术主要体现为锂电铜箔厚度、单位面积质量、抗拉强度、延

伸率、粗糙度、抗氧化性等技术指标，其中厚度对产品生产的影响为厚度越薄，

负荷率越低、成品率越低、开工率越低和工艺成本越高，因此解决上述生产工艺

上的难题，需要锂电铜箔生产企业具备较强的工艺技术和研发实力。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 6μm极薄锂电铜箔，并已成功研发及小批量生产了≤6

微米以下极薄锂电铜箔，但整体性能水平与国内外头部铜箔企业存在一定技术差

距，若未来下游客户批量应用≤6μm以下极薄锂电铜箔生产锂离子电池，市场竞

争加剧的情况发生，公司如不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升产品性能，公司的锂电铜箔

产品的经营及其市场竞争地位将受到影响。

（五）产品结构单一和下游应用领域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为超薄锂电铜箔和极薄锂电铜箔，产品直接下游客

户主要为锂离子电池厂商，终端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设备及电

子产品等领域，下游应用领域较为集中。在公司其他类型产品尚未大规模投入市

场前，如果锂电铜箔产品销售受到市场竞争加剧、新技术更迭或新竞争者进入等

因素的影响有所下滑，将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除上述因素影响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事项。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19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46,049,703.58 1,153,305,551.31 2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730,148.10 176,431,125.38 8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093,533.32 174,384,235.86 7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132,435.80 134,924,948.57 249.92

主要会计数据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23,596,357.41 703,335,059.88 258.80

总资产 2,653,761,067.12 1,013,356,732.68 161.88

2019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7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7 1.02 63.73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7 1.02 63.73 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59 1.01 57.43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1 28.68 减少6.47个百

分点
21.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21.09 28.35 减少7.26个百 20.33



均净资产收益率（%） 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4.37 3.32 增加1.05个百

分点
4.21

2019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4,600.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8%，

主要系主营产品生产与销售量增加所致。主营业务成本 94,428.02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2.49%，主要系随着生产量的增加，公司产品单位价格呈下降趋势，

同时由于销售量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单位成本有所下降。主营业务毛利率

34.70%，较上年同期增长 27.52%。

2019年度，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主要是 2019年度营业收

入、政府补助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019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213.24万元，主要原因系

报告期内销售增加导致的收款增加。

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主要是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19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公司核心竞争力体现在：

（一）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拥有专业、成熟、稳定的管理团队和高效扁平化的人才组织体系，核心

管理及技术人员拥有超过二十多年的相关行业经验，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及

市场快速反应能力。通过多年与主要客户全方位的合作，公司技术团队更加了解

客户真实需求，能够及时、高效地解决客户在产品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将根据锂电铜箔行业前沿技术动态，大力投入基础技术和细分行业领域

的前瞻性技术的研究，针对“新型低温溶铜方法”、“阴极辊电流密度均匀性的结

构设计技术”、“电解液的过滤吸附技术”、“生箔防氧化保护技术”、“铜箔抗剥离

强度增加技术”、“有机防氧化处理技术”、“系列复合添加剂制备技术”、“生箔-



表面处理机同步控制技术”、“单卷铜箔多幅宽剪切技术”等制约国内铜箔生产技

术提高的重大关键技术，开展电化学、物理化学、机械电气及其自动化、流体力

学及机械、金属性能与金属晶体结构、红外检测技术等多学科交叉技术研究，提

高电解铜箔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增强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三）产品结构优势

公司主要生产超薄锂电铜箔、极薄锂电铜箔，同时生产少量 PCB用标准铜

箔产品，是国内仅有几家集研究、制造和销售电解铜箔于一体的头部企业之一。

产品结构丰富，性价比和差异化突出。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实施产品品牌化竞争战略，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突出公司优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避免在门槛较低的标准化产品领域过多竞争。

（四）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重点包括了一大批国内行业

优质客户。报告期内，公司还不断完善和提升新型锂电铜箔、高端 PCB铜箔的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工作，强化客户服务意识，自主研发技术贴近市场需

求，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增加，目前已成长为同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企业，

公司综合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较强，可为公司未来新的产业化目标实现提供强大

市场拓展保障。

（五）先进的工艺技术应用

公司核心团队具有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一贯重视对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投

入，视研发为公司发展的源动力。公司技术中心研发团队能够满足公司产品市场

定位的技术需要。目前，公司已掌握超薄和极薄电解铜箔的制造技术、添加剂技

术、阴极辊研磨技术、溶铜技术和清理铜粉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上述工艺技术

的成熟应用，有利于公司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生产成本、丰富产品多样性，提

高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六）产品交期优势

为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公司贯彻技术营销理念，在接洽客户时就参与产

品设计，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与客户充分沟通，使其设计方案与公司的生产工



艺较好地衔接，减少了投产时双方的沟通、磨合时间，提升样品成功率，快速导

入批量生产。生产系统按照最优的产品类型搭配原则进行生产安排，对从原材料

投入至成品包装的生产流程进行全面管理，将各工序产品生产时间标准化，保证

生产的时效性。

（七）成本管控优势

公司每日关注与主要原材料价格紧密的市场行情，定期分析原材料价格走

势，把握合理的采购时机；以直接与原厂商合作为原则，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采

购成本。公司通过制定标准物料单位消耗定额指标，及时根据订单情况，合理计

划采购批次，保持最优库存，达到有效缩短采购周期、减轻库存积压成本的效果，

实现零库存。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公司 2019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力度，整合现有研发平台资源和优势，

继续瞄准行业前沿技术，攻坚克难，实现超薄锂电铜生产全覆盖、极薄锂电铜箔

批量生产。2019年公司全年投入研发费用 6,314.80万元，立项研发涉及新产品、

新技术以及现有生产工艺改良和节能降耗的项目多项，其中“锂离子动力电池用

高性能极薄电解铜箔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通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

技成果鉴定，并获得了“2019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申请技术

专利 24项，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8项；公司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八、新增业务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适用情况是否合规

2019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3,387.72万元，2019年度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

收入为 542.06万元，2019年度收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708.25万元；累计已使用

募集资金 33,387.72万元，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为 542.06万元；累计收

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708.25万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18,818.78万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50,956.9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542.06

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708.25

减：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不含支付的发行费用） 32,350.74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金额（不含置换预先投入的

发行费用）
1,036.98

手续费支出 0.76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18,818.78

其中：理财产品余额 85,290.00

定期存款余额 29,238.30

专户存款余额 4,290.49

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

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嘉元实业持有发行人 6,332.44万股，持

股比例为 27.43%，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廖平元先生直接持有嘉元实业 90%的

股权，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注)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年度内股份增

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

因

刘少华

董事、常务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

员

-

- -

--

赖仕昌 董事 17,124,300 17,124,300 - --

叶敬敏

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

总经理

- - -
--

董全峰 董事 - - - --

李建国
董事、副总

经理

- - -
--

郭东兰 独立董事 - - - --

刘磊 独立董事 - - - --

孙世民 独立董事 - - - --

杨剑文
职工监事、

监事会主席

- - -
--

陈舍予 监事 - - - --

李战华 监事 2,726,800 2,725,800 -1,000 --

黄勇 财务总监 - - - --

张小玲 副总经理 - - - --

叶成林 副总经理 - - - --

王俊锋 副总经理 - - - --

叶铭 副总经理 - - - --



肖建斌 副总经理 - - - --

合计 / 19,851,100 19,850,100 -1,000 --

说明：公司股票于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7月 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开挂牌转让（简称：嘉元科技，代码：833790），2019年 7月 9日起

终止挂牌。2019年 7月 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表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票仍

在限售期内，本情况表披露的股份增减数量包含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期间发生的

股份变动。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